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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起草背景
为鼓励和支持制造业发展，不断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行业竞争力，持续打造以智能制造、两化融合为重点的智能制造工业体系，加快培育洪泽工业经济增长新动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淮安市工业强市发展专项引导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起草《管理办法》。
2、 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分为六个部分，主要包括总则、职责分工、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和分配方式，项目申报、审核和资金下达、绩效管理与监督、附则等方面内容：
（一）总则。具体包括政策起草的现实背景和必要性说明、作为支撑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引用、以及专项资金所重点支持的方向和产业领域等内容。
（二）职责分工。本部分系统明确了各相关主体在项目管理中的具体职能，主要包括各项目主管部门职责、区财政职责、区制造强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及项目承担单位应当履行以下责任和义务等内容。
（三）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和分配方式。该部分详细列出了专项资金所覆盖的具体产业领域和支持对象，包括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技术改造、创新研发等方向，同时明确资金分配所采取的方式。
（四）项目申报、审核和资金下达。该部分具体规定了项目申报的途径、材料要求与时间节点，明确了从形式审查、评审到结果公示的完整审核流程，并说明了资金批复、计划下达及拨付程序的具体安排。
（五）绩效管理与监督。该部分着重强调了专项资金的全过程管理要求，包括资金拨付后的使用规范、定期开展的绩效目标管理与评价工作，以及审计、监察等部门对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实施的监督检查与问责机制等内容。
（六）附则。该部分主要说明《管理办法》实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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